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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「廉能透明獎」一般參賽類申請表 

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

單 位 主 管 

職 稱 及 姓 名 
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主任趙育德 

主要辦理人員 

及 負 責 工 作 
技士楊吉鈞：系統規劃、建置及維持 

協助辦理人員 

及 負 責 工 作 
股長陳清忠：計畫推動及工作協調、調度 

透 明 化 

措 施 名 稱 
臺中市救災救護勤務用無線電通訊系統數位化 

措 施 簡 介 

一、 本市消防救災救護無線電通訊系統原為類比式系統，為

民國 99 年臺中縣市合併之前所建置。早期所建置之無

線電系統未有安全保密措施，極易被非救災救護相關人

士所監聽。為保護個資安全，消防救災救護勤無線電通

訊內容已盡可能去識別化，惟基於勤務緊急救援需要，

仍有部分勤務無法避免需要針對救援對象進行相關資

訊確認，部分重要救災資訊則改用手機與救災救護指揮

中心進行通訊，對於調度指揮甚為不便。綜合前述救災

救護無線電通訊具有相當機敏性，通訊頻道應予保護不

宜公開透明化。 

二、 消防局於 109年開始規劃救災救護勤務用無線電通訊系

統數位化相關作業，其主要目標為改善消防救災救勤務

無線電通訊品質，同時也將通訊內容不公開之保護措施

納入規劃，全案自 110年開始執行，並於 112年 12月 1

日完成。 

三、 本案完成後，遭媒體及其他民間業者透過各項管道向本

局反映，無法如同過往隨時監聽本局救災救護頻道，造

成業務執行不便，本局皆以「專用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

理辦法」之適法性，委婉說明救災救護通訊頻道不宜開

放之原因，同時由此可窺知本案執行成果，已達到了不

宜公開透明化訊息保護之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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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 利 防 弊 、 

外部監督價值 

（28%） 

一、 自由查詢：非屬救災救護勤務相關單位，排除於無線電

通訊系統之外，無法任意監聽。 

二、 行政效率：原有通訊系統，因考量外部監聽問題，通訊

時需屏除部分重要訊息，造成通訊效益不彰，影響指揮

調度；現有新無線電通訊系統可於頻道受保護的狀態

下，順暢遂行指揮調度通訊。 

三、 資訊透明：為記錄無線電通訊內容，新無線電通訊系統

設有錄音系統，可做為日後勤務檢討精進或救災救護執

勤時序釐清參考。惟救災救護勤務通訊皆有個資保護考

量，非經簽准本局不對外提供相關資料查詢。 

四、 外部監督：新無線電通訊系統設有錄音系統，可於發生

司法爭議案件後，供司法單位具文向消防局調閱錄音內

容，以做為釐清相關案件發生過程參考。 

流程標準化及 

公 開 化 程 度 

（28 %） 

一、 標準化：消防救災救護勤務用各無線電頻道，使用方式

均進行明確律定，訂有相關規定。 

二、 公開化：新無線電通訊系統將無線電通訊頻道增加識別

排除功能，並對無線電終端設備資料存取增加保護措

施，避免通訊頻道相關設定參數外洩，以保護通訊內容。 

系統（或措施） 

便捷性、完整性及 

安 全 性 

（18 %） 

一、 便捷性： 

(一) 消防局內部救災救護勤務用無線電通訊，與對外無

線電通訊採實體頻道隔離，降低無線電頻道互相佔

用及通話干擾等問題，強化通訊效能。 

(二) 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與各級指揮官間勤務調

度指揮通訊可於受保護狀態下，進行完整資訊交

換。 

(三) 新無線電通訊系統上線後，大幅改善本市救災救護

勤務無線電通訊品質，除無線電涵蓋範圍達到

93%(含山區範圍)外，通話清晰度獲得明顯改善，

有效提高調度指揮通訊效能。 

二、 完整性： 

(一) 新無線電通訊架構包含本局各指揮頻道、直通頻

道、中轉頻道、協勤頻道及訓練頻道等，構成完整

通訊架構。 

(二) 新無線電通訊架構包含充足通訊頻道，可做為不

同救災任務通訊分流使用，漸少過往單一頻道話

務量過大頻道壅塞狀況。 

(三) 預留中轉頻道架構，增加使用彈性，可供日後延伸

通訊範圍擴充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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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安全性： 

(一) 本市原有消防無線電通訊頻道，除供本市救災救護

勤務通訊外，本市各急救責任醫院及鄰近縣市消防

局因勤務需要，亦同時使用本市消防無線電通訊頻

道與本市消防局通訊，造成通訊內容級易外洩。新

無線電通訊系統，已將本市消防局及其他單位通訊

進行實體頻道隔離，避免非消防局內部單位收聽到

救災救護勤務個資通訊內容。 

(二) 新無線電通訊系統將無線電通訊頻道增加識別排

除功能，並對無線電終端設備資料存取增加保護措

施，避免通訊頻道相關設定參數外洩，以保護通訊

內容。 

民眾使用情形 

（18%） 

一、 過去民眾(尤其是殯葬業者)常藉由聽取本局救災救護

無線電頻道內容而加以不當利用，自建構系統數位化以

來，有效杜絕此一情形，反而常有民眾透過管道向本局

反映希望能聽取頻道內容，可知本系統確實保障了通訊

內容不再被民眾隨意獲取。雖然「透明政府」為目前之

重要議題，惟政府施政內容多元，並非各項業務內容均

需向民眾開放，反而應注意有許多內容不應開放。 

二、 就本系統而言，因救災救護內容常涉及民眾個資等機敏

性內容，從保障民眾隱私之觀點出發，確實應反向將過

去透明資訊轉為不透明化，如此方能使民眾於使用本局

救災救護服務時更安心於個人隱私不受到侵犯。 

創新創意作為 

（8%） 

本市消防局新無線電通訊系統架構，除具有數位無線電通訊

抗干擾性佳、延遲衰減及可運用多項數位通訊功能等，與其

他縣市消防局數位無線電相同之優點外，另具有下列特點為

其他縣市消防局所不具備，包含完整通訊頻道備援架構、重

點區域多站臺重疊涵蓋、多點遙控臺通訊檢測及充足的救災

現場任務分流直通頻道等。 

相 關 附 件 

附件 1、本市救災救護勤務無線電通訊架構圖。 

附件 2、本市消防局無線電通訊頻道使用原則，其中第 7頁

四、（九）規範消防局與各醫療相關單位及非本局救

護單位(例：其他縣市消防局救護車等)無線電通訊

應使用「救護協勤」頻道，以與消防局其他頻道進

行隔離。 

附件 3、無線電數位化訊號涵蓋比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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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絡 窗 口 

姓名： 

電話： 

e-mail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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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本市救災救護勤務無線電通訊架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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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本市消防局無線電通訊頻道使用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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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、無線電數位化訊號涵蓋比較 

 

 

 


